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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刑事訴訟法．偵查法學精粹 PA027-a
頁 題號 原文或原答案 正解（勘誤）

105

、

106

係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向國家機關申告犯罪事實

，並為請求訴追之意思表示。至於告訴之效力，除促使偵查機

關知悉犯罪嫌疑而開始偵查外，對於告訴乃論之罪，並且有使

之完成追訴條件之作用。至於告訴雖為告訴乃論罪之訴追條件

，但並非偵查條件，故告訴乃論之罪，不待告訴權人之告訴，

仍得開始偵查。

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102、101警特三〉

告訴，乃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

。而犯罪可分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

非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僅為偵查開始之原因，以向偵

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為已足，且此類犯罪，不以告訴為訴

追條件，故檢察官因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亦得逕行

偵查、起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不僅為偵查之起因，

且為訴追條件。

係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向國家機關申告犯罪事實

，並為請求訴追之意思表示。至於告訴之效力，除促使偵查機

關知悉犯罪嫌疑而開始偵查外，對於告訴乃論之罪，並且有使

之完成追訴條件之作用。至於告訴雖為告訴乃論罪之訴追條件

，但並非偵查開始之必要條件，故告訴乃論之罪，不待告訴權

人之告訴，仍得開始偵查。

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102、101警特三〉

告訴，乃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

。而犯罪可分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

非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僅為偵查開始之原因，以向偵

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為已足，且此類犯罪，不以告訴為訴

追條件，故檢察官因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亦得逕行

偵查、起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不僅為偵查之起因，

且為訴追條件。

（告訴乃論之罪不必要告訴，仍得開始偵查，但依照刑訴

§288Ⅰ規定，告訴為偵查之起因之一，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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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

逮捕之態樣有二：

通緝犯之逮捕（刑訴§87）。

現行犯之逮捕（刑訴§88）。

現行犯，不問任何人均得逮捕之（刑訴§88Ⅰ）

；但通緝犯，限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或利害關係人方可逮捕之（刑訴§87Ⅰ、Ⅱ）。

不需以令狀主義為逮捕之基礎。

逮捕

逮捕之態樣有二：

通緝犯之逮捕（刑訴§87）。

現行犯之逮捕（刑訴§88）。

現行犯，不問任何人均得逮捕之（刑訴§88Ⅰ）

；但通緝犯，限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利害關係

人方可逮捕之（刑訴§87Ⅰ、Ⅱ）。

（刪除司法警察，因刑訴§87Ⅰ、Ⅱ條文內容未規

定司法警察可逮捕通緝犯）

不需以令狀主義為逮捕之基礎。


